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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空間整備活化徵件及評選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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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源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地方創生公有建築空間

整備活化補助作業要點」民國 111 年 08月 05 日修正

◆ 補助對象：直轄市、縣(市)政府

◆ 補助項目：地方政府為推動地方創生相關事業經營需

要，進行既有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所需之基本裝修

及空調等規劃設計及工程。(在建工程及已取得其他部會

相關計畫重複補助項目、營運相關設備如咖啡機等生財器具

不予補助)

◆ 補助額度：

-各直轄市、縣(市)提案以3案為限

-每案補助經費原則以1,000萬元為限，離島及原民地

區上限再提高1~3成(實際補助額度以複審會議核定補助

金額為主，如有超出部分，應由地方政府自行籌措)

-受補助之地方政府應依財力分級編列相對配合款支

應

一、補助項目與額度



補助金額再加倍

離島原民再提高

戶外空間可補助

撥款期程更快速

對象認定更放寬

原補助金額上限500萬元，加倍至

1000萬元

離島區域最高補助1300萬，山地原民

區域最高1120萬元，平地原民地區最

高1100萬元。

戶外工程可酌於補助，上限為總工程款

之25%，室內裝修可設置固定式家
具
工程發包後即可請領第一期款項，委
外營運合約改於請領第二期款項時檢

附

縣市政府可承租公營事業機構所屬建

物申請補助，惟租約期限不低於5年、

且需承諾作為地方創生相關用途及公

眾使用

二、地方創生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

補助要點修正重點說明



三、111年度第二次公有建築空間整備活化補助案徵
件審查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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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徵件

縣市初審會議

計畫提交
最後收件日

核定補助

複審會議

9月20日

111年8
月15日

8月15日~
9月20日

10月1日
~10月15日

11月1日~

於計畫提交前，由縣市政府自行邀集
與提案計劃有關單位、當地鄉(鎮市區)
公所及地方創生相關領域學者專家，
依提案及審查原則，辦理初審作業並
排列優先順序

9月20日前由地方政府以下列雙軌併行
方式提交初審通過之案件資料：

1.以正式公文送達本會
2.報名網站填寫表單
網址: https://www.surveycake.com/s/X3KvP

書件資料符合者，本會將循下列程序
進行複審會議：
1.邀請相關行政機關、學者專家協審
2.通知相關地方政府到會進行提案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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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名稱：

項目 審查項目 結果

1 提案計畫總表 □是 □否

2 提案計畫書
(A4直式橫書25頁以內、雙面印雙、左邊膠裝20份)

□是 □否

3 初審檢核表(經主辦局處首長代表簽章) □是 □否

4 佐證文件：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是 □否

5
佐證文件：已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或管理權
(公營事業單位建築物租約)證明文件

□是 □否

6 佐證文件：計畫經費試算表Excel 檔案 □是 □否

➢ 公文及提案資料不齊全者，屆期(9月20日)不予受理

四、應備文件自我檢核表



6

提案審查將以提案計畫的品質及效益為重點，相關遴選標準請參照下表。

項目 比重(%) 內容

符合地方創
生國家戰略

精神
30%

➢ 具備永續性、公益性、和在地共好效益

➢ 須為合法建築並已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或管理權，未
來使用亦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營運方案
完整度

30%
包含營運主體、營運模式、預定委外營運時間、維護管理、
人力配置、財務規劃等

績效指標 15%
提出至少3項具創新性、合理性、和符合地方創生政策意涵
之可具體量化的執行績效指標。
Ex: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可行性 15% 以 2023.6.30前可完工者為原則

其他 10%

➢ 結合地方創生事業提案整合納入當地地方創生計畫者，及
已完成規劃設計者，優先考量予以補助

➢ 考量管理維護成本，應重視建設項目的實用性與耐久性，
包括節能減碳和通風等技術，並符合安全、耐震、性別平
等和無障礙等條件

五、提案及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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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3期撥款：

-第1期(30%)，完成工程發包後及檢附委外營運合作意向書撥付，檢附採購合
約書(工程發包後)(副本)、委外營運合作意向書(副本)、請款收據、納入預算

證明文件。

-第2期(40%)，執行進度達30%後撥付，檢附委外營運合約書(副本)、經費結
報表、請款收據、執行進度證明文件、其他國發會指定文件。

-第3期(30%)，執行進度達70%後撥付，檢附經費結報表、請款收據、執行進

度證明文件、其他國發會指定文件。

◆ 結案注意事項：

-應於工程驗收完成後1個月內辦理結案，並檢送經費執行明細表、工程結算驗
收證明書影本、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影本、工程決算書影本及執行報告成果，

函送本會備查。

-有賸餘款、逾期違約金、其他違約金及罰款者，應隨該案補助比率繳回，如逾

期提報或未依限繳回者將列入爾後審核補助重要參考項目。

-受補助之地方政府，應自計畫核定後次月起，按月至本會網站填報計畫最新執

行進度表，本會亦將定期召開相關檢討會議。

六、撥款原則及結案注意事項



線上申請重點

https://www.surveycake.com/s/X3KvP

本次提案徵件
線上報名網站
從此連結進入

提案方式

【入口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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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可在此下載徵選要點

補
助
原
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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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資
料
蒐
集

步驟2:勾選個人資料蒐集同意

記得點選個資
同意選項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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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填寫所屬地方和計畫名稱(至多3案)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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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填寫計畫資料(第一案)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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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度或111年
度曾提案過，請
勾選是，並勾選
提案年度。

◆ 整備後空間需委託民
間團隊經營。

◆ 第一期請款時，需提
供委外營運合作備忘
錄或合作意向書(副本)。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步驟4:填寫計畫資料(第一案)
◆ 請條列摘要說明本

案地方創生特色。

◆ 請參考附件填入土地地目、使用
分區及管理機關。

◆ 請參考附件填
入建物使用分
區、主要用途
及管理機關。

◆ 如有不只兩案，
請接續填寫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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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基
本
資
料

步驟5:填寫計畫資料(第二案)

◆ 如有不只兩案，
請接續填寫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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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6:填寫計畫資料(第三案)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 三案皆填寫完成，
請前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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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上
傳

步驟7:上傳提案計畫書

◆ 計畫書格式統一以
免漏掉重要內容且
不超過25頁

◆ 為防軟體版本不同
雲端資料夾內所有
文件都應為PDF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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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確
認

步驟7:請確認相關資料，並勾選所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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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再次確認是
否都有繳交必備
文件唷!



資
料
確
認

步驟8:請確認相關資料，並勾選所有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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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認
文
件

步驟9:按下確認即完成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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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1 14





部分地方政府提案仍維持傳統補助思維，認為公

有空間裝修完工後，能直接作為地方政府日常業

務所需，而忽略本案補助目的，係為將整備活化

後之公有空間，提供予地方團隊經營地方創生事

業，創造地方共好，帶動地方人口成長。

◆ 補助作業要點第三條、第七條之四

◆ 各縣市政府提案申請本會此項補助，需符合推動地

方創生相關事業經營需要，進行既有公有建築空間

整備活化所需之基本裝修及空調等相關規劃設計及

工程。

◆ 各縣市整府提案前須審視是否具有地方創生國家戰

略計畫精神，具永續性、公益性及在地共好效益。

問題態樣一、缺乏地方創生內涵

1 附1



地方創生內涵可透過多元面向呈現

地方特色盤點

地方創生精神

地方民間團隊

地方永續經營

附2



問題態樣二、無委外營運團隊

部分地方政府提案計畫書中，在公有建築空間

整備活化後，仍以提案單位為營運管理單位，

無規劃任何委外營運計畫。

補助作業要點第九條之一

◆ 本會補助地方經費依下列規定辦理撥款：

1. 第一期: 提交工程發包合約書及委外營運合作意向書，

撥付核定後中央補助款百分之三十。

1. 第二期：完成委外營運契約及工程進度達30%,

撥付核定後中央補助款百分之四十。

1. 第三期: 工程進度達70%，撥付核定後中央補助款百分之三十。

如縣市政府於提案中未列出委外營運規劃，將不符合本補助要點項目。



活化後之公有空間須委由民間團體營運
型塑地方創生永續發展能量

附3



問題態樣三、不符合土地與建物使用管制規定

部分地方政府提案計畫書中，所提出基地營

運規劃不符合土地或建築物使用管制規定。

例如於公園用地規劃住宿設施，或於農產品

加工所規劃商業販售等。

補助作業要點第七條之四、第八條之三
◆ 計畫應符合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精神，具永續
性、公益性及在地共好效益，其應為合法建築、
已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或管理權，且未來使
用內容應符合當地土地使用管制等規定。

◆ 各提案計畫必要附件，包括：合法建築物證明文
件、已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或管理權證明文
件(如公有財產管理機關同意使用函、公營事業5

年以上租賃契約書)等

附4



須確認符合土地與建物使用管制規定

您的标题写在
这里

1.確認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人及管理單位應為中

華民國或縣(市)政府或

其他政府公部門。

2.租用公營事業機構建

物需有至少5年以上租

約，並保證用途與地方

創生相關。

確認未來基地

事業提案須符

合縣市政府或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對該土地

及建物使用管

制規定。

土地建物所有
權及管理單位

土地地目及建
物使用執照

如提案單位無土地及建
物所有權或管理權，須
提供所屬單位同意撥用
或使用、租用等證明文

件

附5



問題態樣四、未列出裝修項目細項

部分地方政府提案計畫書中，所提出裝修項

目僅列出拆除與室內中修工程一式，或僅列

出室內裝修、水電工程等概括項目，無法了

解其估算裝修項目之合理性。

補助作業要點第七條之二
◆ 計畫應具備明確可行之營運方案(包含營
運主體、營運模式、預定委外營運時間、
維護管理與人力配置、財務規劃等)，並
附具規劃設計及工程經費之估算方式等
事項。

附6



未列明細項目列出明細項目

裝修項目須含明細列表

◆ 室內裝修單價可參考行政院主計處「111年共同性費用編列表」

◆ 應詳列各項室內裝修工程細項、施作數量、單價及複價金額

附7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Attachment/0520142625IGBK10IN.pdf


經費表可參考下列架構

30

項次 項目及說明 單位 數量 合計 備註

壹 直接工程費

一 室內裝修部分(最低占比75%)

二 室外裝修部分(最高占比25%)

小計1

貳 工程品質管理費 (約直接工程費*0.6~2%) 1

参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費 (約直接工程費0.3%~3%) 1

肆 承商利潤暨管理費

(約(直接工程費+工程品質管理費+勞工安全衛生管理

費)*6%~7%)

1

伍 工程保險費約 (約直接工程費*1%以下) 1

小計2

陸 營業稅(約(直接工程費+工程品質管理費+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費+承商利潤暨管理費)*5%)

1

柒 發包工程款合計

捌 空氣汙染防制費用

(約直接工程費*0.35%或0.28%)

(工程合約經費<180萬元(0.35%);工程合約經費≧180萬

元(0.28%))

1

玖 工程管理費(約直接工程費*3%或1.5%)

(直接工程費500萬以下3%)(500萬至2,500萬1.5%)

1

拾 設計監造費%) (約直接工程費*8.6%、8%或6.9%)   

(500萬以下8.6%、500萬至1,000萬8%、1,000萬至

5,000萬6.9%)

1

總工程預算合計

小提醒：縣市政府
公有空間整備活化
提案編有品管費用
者，請依公共工程
施工品質管理作業
要點及相關規定核
實辦理。另相關費
用編列與執行請參
照相關規定執行。

參考資料：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建設工程經費
估算編列手冊-總則
篇，中華民國107
年2月23日。

必須依照此格式繳交



問題態樣五、編列項目與補助項目不符

部分縣市政府提案計畫書中，列出如廚房電

器設備、電梯、投影機、保全監視設備、體

溫感應器等設備項目，不符合補助項目。

補助作業要點第三條之二
◆ 營運相關設備及在建工程，不予補助。

附8



不補助項目
保全監控設備、廚房家電設備、體溫感
測、電器及電腦通訊設備、營運規劃費、
電梯、投影設備

補助項目
固定式家具、戶外工程(上限25%)、拆
除工程、天花板、牆面及地板裝修、照
明設施、水電管線、空調設備、門窗裝
修、消防安全設施、工程設計費

補助項目與不補助項目

附9

擴大補助範圍至室內固定式家具(櫥櫃等)，戶外空間等工程經費可補助，惟戶外工
程施作經費以直接工程費25%為上限



問題態樣六、未確實提供補助訊息

部分地方政府提案計畫書中，未清楚說明其

他部會已有基地相關裝修項目，重覆申請補

助。例如已獲得文化部相關補助費用等。

補助作業要點第十二條之三

◆ 提案計畫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於權責，

先行查核近五年內有無向中央相關單位申請類似

活化補助之情事，已獲得其他單位補助者，不得

重複提出申請。經核定補助者，如查核重複申請

屬實，除撤銷該項核定補助，追繳已撥款項外，

並停止受理申請補助二年。

附10



已獲其他部會城鄉建設或相關補助者須確實提報

行政院核定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項下「城鄉建設」

相關補助計畫範例

原民會

文化部 營建署

交通部 觀光前瞻建設計畫

城鎮風貌及創生

環境營造計畫

原民部落營造計畫

文化生活圈

建設計畫

行政院
前瞻基礎建設

附11

https://www.ey.gov.tw/achievement/CD3F697F8A501591
https://www.ey.gov.tw/File/1DE7655EE01C85D0
https://www.ey.gov.tw/File/62B7ACA5037E0D2E
https://www.ey.gov.tw/File/A8831DBD71130D70
https://www.ey.gov.tw/File/6455BD8784D6391F
https://www.ey.gov.tw/File/6455BD8784D6391F

